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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中煩惱障與所知障之研究 
-兼論「在家眾可否研讀律藏」問題- 

 

釋文修 

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一、前言 

本文擬以《成唯識論》為中心探究煩惱障與所知障之內容，其實是想藉由二

障義的探討，了解於本論中聲聞道與菩薩道斷障的差異。於原始佛教時期佛與阿

羅漢的斷障差異為習氣之是否斷除，部派佛教時期二者的差異則是在於是否斷除

不污染無知。到了大乘佛教各系在細部上雖有不同的主張，但大體來說二者的差

異點是在是否斷除所知障，因此所知障的內容對於大乘思想中有關斷障的課題來

說是重要的。而煩惱障與所知障此二詞一組的用法，雖然不是肇始於唯識但在此

系之中是最被廣泛使用的。 

之所以選定《成唯識論》為研究對象，是認為此論為唯識系的後期著作，後

期的著作一般而言較能涵蓋前期，再者《成唯識論》乃是糅合護法等十家之作，

其觀點或許無法涵蓋全體唯識系，但想必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對於本論而言煩

惱、所知二障也是很重要內容之一，此論開宗明義即云：  

稽首唯識性，滿分清淨者，我今釋彼說，利樂諸有情。今造此論為於二空，

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具生。若證

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解脫；由斷

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1

此文為造論的旨趣，文中提到證真解脫的解脫道與得大菩提的菩提道的思

想，論文開端即已指出佛與阿羅漢證道差異的觀點。這一段文字說明了「我、法

二空」、「我、法二執」以及「煩惱障、所知障」，這三組密不可分的關係。有情

因我、法二執而有煩惱、所知二障，必須藉由我、法二空智才能斷除二障，由此

可知，二障義於此論的重要性。 

 

前面提到本文想藉由二障的探討，了解佛與阿羅漢斷障的差異，因此三乘中

煩惱障與所知障的斷伏也是重要必須討論的課提，也就是說，二障義與斷伏問題

                                                 
1 CBETA, T31, no. 1585, p. 1, a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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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文所探討的主要內容。相關於此，在《成唯識論》十卷中與此最有直接相關

的內容，當首推第九卷所提到的二障義以及第十卷的二障斷伏，擬以此為本文撰

寫的主要參考資料。本文內容包含有二障義、二障斷伏、以及二障體一體異等的

討論，藉由二障的瞭解來闡述《成唯識論》中大、小乘斷障之差異所在。 

二、煩惱障義 

煩惱障與所知障從名稱看來似乎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東西，前者障於涅槃，後

者障於菩提，似乎是不同的障礙，障礙了兩種不同的東西。但事實上煩惱障與所

知障二者並非兩種決然不同的東西，相反地，二者其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想

了解二者的關係之前，先需各別了解，以下先探討煩惱障的部分。「煩惱障」

（kleZAvaraNa）一詞在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已經被普遍使用，但在唯識學的體系

之下其內容又有自家的特色《成唯識論》卷九云： 

煩惱障者：謂執遍計所執實我，薩迦耶見而為上首，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

彼等流諸隨煩惱，此皆擾惱有情身心，能障涅槃名煩惱障。2

煩惱障是什麼呢？是對於境產生錯覺，執身為實我，以薩迦耶見為本，生一

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其等流諸隨煩惱，這樣障礙涅槃的證得的煩惱稱之為煩惱

障。引文中必須再進一說明的是薩迦耶見，因為對於它的瞭解有助於釐清我執中

所執的內容。薩迦耶見還原為梵文為 satkAya-dRSTi，薩迦耶為 satkAya 之音譯，意

譯為有身、虛偽身等等；dRSTi 則是見之意譯。因此，薩迦耶見也譯為身見，是五

見之一，這是一般的說法。在《成唯識論述記》卷九對於薩迦耶見如下解說： 

 

此中不言我見言薩迦耶見者，若言我見不攝我所。梵云：「沒曳達利瑟致」，

此云：「我見」。梵云：「薩迦耶」，此云：「不實、移轉身見」，即攝

我所，為顯此中攝我所故言薩迦耶。3

「沒曳達利瑟致」還原梵文為「mayi- dRSTi」，mayi 是第一人稱代名詞 mad
（我）的位格。mayi- dRSTi 則單純地指我見。上引文的內容是強調，此論之所以

不使用沒曳達利瑟致而用薩迦耶見，是為了說明有情眾生對此五蘊合和身所產生

的不只是我見還有我所見。再者，什麼是「不實、移轉身見」呢？在《成唯識論

述記》卷六中云： 

 

梵云：「薩迦耶達利瑟致」。經部師云：「薩是偽義，迦耶是身，達利瑟

                                                 
2 CBETA, T31, no. 1585, p. 48, c6-9。 
3 CBETA, T43, no. 1830, p. 560, b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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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是見。身是聚義，即聚集假，應言緣聚身起見，名偽身見。」……薩婆

多云：「薩是有義，迦耶等如前，雖是聚身而是實有。身者自體之異名，

應言自體見。」……大乘應言：「僧吃爛底薩，便成移轉。」由此薩迦耶

見大少別說：薩婆多名有身見；經部名虛偽身見；今大乘意，心上所現似

我之相，體非實有，是假法故也。又體非全無，依他起性成所緣緣故。既

非實有，亦非虛偽，唯是依他移轉之法。我之所依，又依所執可言虛偽，

依所變相可言為有，非如餘宗定實、定偽，故名移轉。此兼我所，不唯我

見。4

薩迦耶達利瑟致梵語satkAya-dRSTi，是由sat（有）kAya（身）dRSTi（見）組合

的複合字。根據引文可知，經部、有部、以及本論，對於迦耶（kAya）「身」義；

達利瑟致（dRSTi）是「見」義，是有共識的，但對於「薩」（sat）的義意則有不

同的主張，經部主張「偽義」；有部主張是「有」義；而在引文中說：「大乘應言：

『僧吃爛底薩』」，此大乘所指應是本論自宗的主張，「僧吃爛底薩」梵語：

satkAyadarZan

 

5

為了瞭解薩迦耶見，有必要對於此我見、我所見作進一步瞭解。首先先說明

我見，我見也就是執著有實我的見解，而這樣的我，其實是觀念上的產物，是一

種我體，不一定指五蘊根身，還可能指抽離此五蘊根身之外還有個我，《成唯識

論》卷一對於我與我執有如下幾種分類： 

漢譯也有「見」的意思，在《光記》中譯為「移轉」，為何名為移

轉？指心上所顯現的相似之相，體非實有，但也非是全無，由依他起性成所緣緣

的緣故。不同於經部的全是虛偽，也不同於有部的實有，是依他移轉的，所以稱

為移轉。此處也強調薩迦耶見包括了我見與我所見。 

諸所執我略有三種：一者執我體常周遍，量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故；

二者執我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三者執我體常，至細如

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故。6

這三種執我之見是外道的我執，印度當時諸多外道盛行，大多執我但內容不

同，此論雖無一一列舉，但所提出的這三種我執可說是有代表性的。 

 

第一種我執有三個重點，一、執我體是常住的，「從過去來，未來不斷，現

在相斷」；二、執我體周遍於五趣之中，其體遍於五趣中，不是固定生於任何一

趣之中；三、執我體量同虛空，遍於十方隨處造業隨處受報。此第一種執我體─

─常、遍、量同虛空等計執，為數論派（sAMkhya）的執我體是受者的「受者我」，

                                                 
4 CBETA, T43, no. 1830, p. 445, b15-c4。 
5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下）》，台北：平陽，1969，p.2478。 
6 CBETA, T31, no. 1585, p. 1, b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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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勝論派（vaiZeSika）的執我實、句、義（三德）攝，體能作受的「作者我」。

依他們所說的我體是常，而且此體量同虛空，隨處能造種種的業，而隨業受苦、

樂不同的果報。 

第二種計執是我體是常住的但量的大小是不一定的，會隨著身的大小而有卷

舒，身大則量變大，身小則量變小。此為尼乾子（nir-grantha-putra）外道所計執

我，尼乾子外道以裸形修苦行，又稱為裸形、露形、無慚、離繫外道。 

第三種是計執我體是常住的而量是極其微細，小到如同一極微那麼小的量。

因為小的緣故所以顯示我有輕利自在的作用，這樣極其微細的我體，能自由自在

地於身中游走，時而於眼、耳等能見聞，時而於四肢能舞動，因此能造作諸業，

能為作者。具有這種見解的是獸主（pAZupata）外道與遍出（parivrAjaka）外道。

獸主之名是因為他不只是某一類動物之主，而是一切獸之主，故名獸主而不言牛

主或羊主。另一種遍出外道之所以名為遍出是表他們能出離諸俗世間，是指一種

出家外道。 

綜合上述三種的計執，其共同點都是認為我體是常住的，是輪迴的主體，這

我之體有的認為大到遍太虛空，有是認為如身一般大小能隨身伸縮大小，有的則

認為我體極小如一極微，而這些觀點都必須建立在實有我體的前題之下，才能進

一步論述體之大小，也就是說，三種計執雖各有不同，但都認為有一個真實常住

的我體。此三種計執雖說是五種外道的見解，但當時印度其餘九十種外道所計之

我，也不出超出此範疇。7

除了上述所說的三種計執外，《成唯識論》還接著提出三種有關我與色身（蘊）

兩者不同關係的論點，也就是──我即蘊、我離蘊、我非即蘊非離蘊等三種我見。

具有這三種執見者除了外道，小乘犢子系學派也計執第三種非即蘊非離蘊我，所

以此說是兼破部分小乘的計執。關於此三種的我見載於《成唯識論》卷一： 

 

又所執我復有三種：一者即蘊，二者離蘊，三者與蘊非即非離。初即蘊我

理且不然，我應如蘊非常一故，又內諸色定非實我，如外諸色有質礙故，

心心所法亦非實我，不恒相續待眾緣故，餘行餘色亦非實我，如虛空等非

覺性故。中離蘊我理亦不然，應如虛空無作受故。後俱非我理亦不然，許

依蘊立非即離蘊應如瓶等非實我故，又既不可說有為無為，亦應不可說是

我非我。故彼所執實我不成。8

一者即蘊，是認為色是我，乃至受、想、行、識是我，執著五蘊即是我體。

 

                                                 
7 以上三種我執的論述參見：1、《成唯識論述記》卷一，(CBETA, T43, no. 1830, p. 244, c20-p. 245, 

a27)；2、釋演培，＜成唯識論講記＞，《諦觀全集 14》，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1978，pp.184-187。 
8 CBETA, T31, no. 1585, p. 1, c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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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離蘊，是認為離五蘊色身別有我體。三者與蘊非即非離，是認為我不是五蘊

也不是離五蘊，而以非即蘊非離蘊為我的自體。首先破第一種蘊即是我的謬見，

如果說蘊即是我的話，他們的說法會自相矛盾，因為他自所認為的我是常是一，

而五蘊非一非常。又內五根如外五塵一樣是有質礙的，而他們所計執的我是無質

礙的。再者，心心所法是有間斷的，要發生作用必須待於眾緣的，而他們所計執

的我是恆相續不待緣生的。因此蘊即是我是不正確的計執。 

第二種離五蘊別有我體，是認為我體與五蘊兩者不相干，我體是我體，五蘊

是五蘊，前面所說的數論等的三種計執都是屬於這種離我。如果說離蘊是我的

話，這樣的我體應該如虛空一般無造作業也不會感於果報的，但前面數論派等又

計執：「執我體常周遍，量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故」我既離蘊那麼兩者應不

相干，又如何說我體造業而身受苦樂呢？這與理不通。 

第三種的主張是我非即蘊非離蘊，窺基大師的述記明示此是破小乘犢子系等

的計執。小乘學派，雖然有些潛藏著有我論的傾向，但清楚明示有我論的學派則

是上座部的犢子系，它與其支派──正量、法上賢胄、密林山，都建立不可說的

補特伽羅，補特伽羅為梵語 pudgala 之音譯，意譯為數取趣，是指輪迴的主體，

是我的異名。犢子系之所以要建立實有補特伽羅的原因，是為了解說輪迴與解脫

的主體，以及說明業力存在與經驗保持的理由。 

犢子部的世界觀是將一切萬有分為五法藏，它所說的我是在第五不可說藏之

中，如《成唯識論述記》卷一云： 

彼立五法藏：三世、無為、及不可說。彼計此我，非常無常，不可說是有

為、無為也。9

此中三世是有為的過去藏、現在藏、未來藏，加上無為藏與不可說藏即為五

法藏。犢子部所計之我不可說是有為，也不可說是無為，所以稱為不可說我。這

樣的說法就如同說我非即蘊非離蘊，在瞭解上是有困難的，究竟什麼是非即蘊非

離蘊的我呢？在《俱舍論．破我品》卷二九有如下引述： 

 

犢子部執有補特伽羅其體與蘊不一不異。……此如世間依薪立火，如何立

火可說依薪，謂非離薪可立有火，而薪與火非異非一，若火異薪薪應不熱，

若火與薪一所燒即能燒。如是不離蘊立補特伽羅。然補特伽羅與蘊非異

一。10

                                                 
9 CBETA, T43, no. 1830, p. 247, c19-21。 

 

10 CBETA, T29, no. 1558, p. 152, c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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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舉薪與火比喻我與蘊非一非異的關係，這種雙非的論法可以避免落入

即蘊我的斷滅，以及離蘊我的不得受苦樂的過失。對此不可說我《成唯識論》則

認為既然不可說有為、無為，也應該不可說我、非我，那麼為何還要執著有一個

實我。 

事實上，犢子部為了說明輪迴與解脫的主體而建立不可說我，是值得同情

的。印順法師在《唯識學探源》中論及犢子系的不可說我與唯識學建立本識的動

機是有同樣的意趣；以及在般若性空體系中的不可說法，是諸法的真勝義諦，畢

竟空性，這與犢子部的思想，他認為是不無關係的。犢子部為了說明輪迴與解脫

主體而建立的不可說我，或許是有其必要，只是它錯將此輪迴的主體執為真實之

我。11

上述是對於印度外道與部分執我小乘所計執的情況提綱式地列舉出二類六

種的我執。從上述的分析就不難瞭解我見（執）不是單純地指對於五蘊根身的執

為實有，而是有多種不同的情況。對於我見（執）有了初步的瞭解後必須進一步

瞭解我所見。一般而言，我見是指執著有實我之見解，而這個我是指五蘊根身；

我所見則是指執著於自己的瓔珞、僮僕、器具等為我所屬。但是《成唯識論》所

說薩迦耶見的我、我所見，與此說法不同，我見、我所見都不出執五蘊根身的範

疇，總的來說，對於我見、我所見有不同的說法，是來自於眾生對於我執所持的

不同見解而有不同的。無論如何，在此是依於《成唯識論》而探討薩迦耶見的我

見、我所見，所以還是必須依於此論的說法來定義我見、我所見，在《成唯識論》

卷六對於薩迦耶見有如下的註解： 

 

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執我、我所，一切見趣所依為業，此見差別有二十

句、六十五等，分別起攝。12

二十句是指五種我見加上十五種我所見，六十五等則是指五種我見與六十種

我所見，內容為何？《成唯識論述記》卷六云： 

 

謂二十句者，對法第一云：「謂如計：色是我、我有色、色屬我、我在色

中。一蘊有四，五蘊二十句也，即二十句中五是我見，十五是我所見。何

以五我見？十五我所者？以相應我所，隨逐我所，不離我所故，十五種是

我所也。……」13

                                                 
11 以上三種我見的論述參見：1、《成唯識論述記》卷一，(CBETA, T43, no. 1830, p. 246, c20-p. 248, 
a3)；2、釋印順，《唯識學探源》，竹北：正聞出版社，2003，pp.52-59。；3、釋演培，＜成唯識

論講記＞，《諦觀全集 14》，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1978，pp.194-203。 

 

12 CBETA, T31, no. 1585, p. 31, c13-15。 
13 CBETA, T43, no. 1830, p. 445, c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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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的對法是指《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14，文中所說的二十句是色是我

乃至識是我，此中五是我見。我有色乃至我有識，是相應我所；色屬我乃至識屬

我，是隨逐我所；我在色中乃至我在識中，是不離我所。這三乘五等於十五見，

此為我所。相應我所是執著色等五蘊與我相應，所以說我有色等；隨逐我所（亦

名隨轉我所）即執著色等五蘊從屬於我，由我之自在力而轉，而說色等五蘊屬我；

不離我所即執著實在處在色等五蘊之中，遍體隨行，而說我色等五蘊之中 15

再者，六十五等為何？《成唯識論述記》卷六云： 

。依

此論所說的我明顯地是指五蘊根身之外的我體，而我所則是指色等五蘊。 

六十五者，《婆沙》雜蘊第一世第一品末，第十卷 16。約蘊、約界、處等

分別。此言等者，等處、等界也。謂如以色為我，於餘四蘊各有三所。謂

是我瓔珞、我僮僕、我器，即有十二，色為一我，即總十三也，如是五蘊

有六十我所，五我見也。17

引文中的六十五者只是約蘊而說，若約十二處說則有四百零八，約十八界說

則有九百三十六，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八云： 

 

應說四百八，謂分別緣處，我具行相差別，亦分別所起處，如等隨觀，眼

處是我，色處是我瓔珞、是我僮僕、是我器。如色處有三，餘十處亦爾，

十一種三，有三十三，并觀眼處是我，總有三十四。如觀眼處是我有三十

四，餘十一處亦爾，十二種三十四，為四百八。或應說九百三十六，謂分

別緣界，我具行相差別，亦分別所起處，如等隨觀，眼界是我，色界是我

瓔珞、是我僮僕、是我器，如色界有三，餘十六界亦爾。十七種三，有五

十一，并觀眼界是我，總有五十二。十八種五十二，為九百三十六。18

                                                 
14《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1 三法品〉：「問：於五取蘊有二十句薩迦耶見？謂：計色是我，

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如是計受、想、行、識是我，我有識等，識等屬我，我在識等

中。於此諸見，幾是我見？幾我所見？答：五是我見，十五是我所見。謂計色是我，計受、想、

行、識是我，此五是我見，餘十五是我所見。何因十五是我所見？相應我所故，隨轉我所故，不

離我所故。相應我所者，謂：我有色乃至我有識，所以者何？由我與彼相應說有彼故；隨轉我所

者，謂：色屬我乃至識屬我，所以者何？若彼由此自在力轉，或捨或役，世間說彼是我所故；不

離我所者，謂：我在色中乃至我在識中，所以者何？彼計實我處在蘊中，遍體隨行故。」 (CBETA, 
T31, no. 1606, p. 698, c4-17)。 

 

15 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五）》p.2550.2。 
1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或應說六十五，謂分別緣蘊，我具行相差別，亦分別所起處。

如等隨觀，色是我，受是我瓔珞、是我僮僕、是我器，如受有三，想、行、識亦爾。四三十二，

并觀色是我，總有十三。如觀色是我有十三，受、想、行、識亦爾，五種十三，為六十五。」，

(CBETA, T27, no. 1545, p. 36, b25-c1)。 
17 CBETA, T43, no. 1830, p. 445, c27-p. 446, a4。 
18 CBETA, T27, no. 1545, p. 36, c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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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兩則引文所說的是我瓔珞、是我僮僕、是我器，是一種譬喻的手法，如《阿

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八云： 

云何等隨觀我有色？答：於餘四蘊，展轉隨執一是我已，然後於色執為我

有，如人有財有瓔珞等。云何等隨觀色是我所？答：於餘四蘊，展轉隨執

一是我已，然後於色執為我所，如人有侍有僮僕等。云何等隨觀我在色

中？：答於餘四蘊，展轉隨執一是我已，然後於色執為我器我處，其中如

油在麻中，膩在摶中，蛇在篋中，刀在鞘中，酥在酪中，血在身中等。19

根據上文可知瓔珞喻色為我有，僮僕喻色為有所，器喻我在色中，依此為依

據就不難理解六十五（約蘊說）、四百八（約十二處說）、九百三十六（約十八界

說），這三數的來由。如六十五者的約五蘊說，若執色蘊為我，而受三所，也就

是受是我瓔珞、受我僮僕、受是我器等三種我所，想、行、識也各有三所，得十

二，再加上色蘊是我，就有十三，十三乘五蘊得六十五，十二處與十八界以此類

推。為了便於瞭解，製一簡表，以供參考（以約蘊說的六十五者為例）： 

 

五我見 六十我所見 

色是我（１） 

受乃至識是我瓔珞（４） 

受乃至識是我僮僕（４） 

受乃至識是我器（４） 

受是我（１） 

色、想乃至識是我瓔珞（４） 

色、想乃至識是我僮僕（４） 

色、想乃至識是我器（４） 

想是我（１） 

色、受、行、識是我瓔珞（４） 

色、受、行、識是我僮僕（４） 

色、受、行、識是我器（４） 

                                                 
19 CBETA, T27, no. 1545, p. 37, a2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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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我（１） 

色、受、想、識是我瓔珞（４） 

色、受、想、識是我僮僕（４） 

色、受、想、識是我器（４） 

識是我（１） 

色乃至行是我瓔珞（４） 

色乃至行是我僮僕（４） 

色乃至行是我器（４） 

上表所列是約蘊說的，除此之外還有如上述的約十二處與十八界分別的我、

我所見。蘊、處、界等三科是佛用三種不同的分類說明有情身心的內容，狹者指

有情身心，廣者可指宇宙萬法，而這一切法是不出於有情了別認識的現象界，是

以有情為出發的，因此，此薩迦耶見的我、我所見，狹者指五蘊根身，廣者可指

宇宙萬有。如約十二處與十八界所說的眼等所對色等，執色等為我，這些五境都

被含括於我、我所見之中了。綜合上述，薩迦耶見所指的我、我所見是執有情根

身以及由有情為出發的所認識了別的現象界等為實有。 

闡明薩迦耶見之後，我執與煩惱障也相對地明朗化了，回到《成唯識論》對

於煩惱障的說明，俾使進一步探討煩惱障的全體面貌。如前述，煩惱障者：「謂

執遍計所執實我，薩迦耶見為上首，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彼等流諸隨煩惱。此皆

擾惱有情身、心，能障涅槃，名煩惱障。」我執以薩迦耶見為首，延伸出百二十

八根本煩惱及彼等流諸隨煩惱，百二十八根本煩惱所指為何？《成唯識論述記》

卷九云： 

百二十八根本煩惱者：見道所斷欲界四十；上界各三十六，並修道十六，

有一百二十八種及彼等流諸隨煩惱者，即二十種，或復更多。20

所謂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就是指欲界四諦之下各有十個煩惱，就是貪、瞋、癡、

慢、疑、身、邊、邪、見、戒，也就是說欲界中迷於苦、集、滅、道等四諦有四

十個根本煩惱，上二界不行瞋，所以各三十六，三界合為一一二，此為見惑；再

加上修惑的十六煩惱，合十一二八（如下圖所示）。這些根本煩惱各有等流的隨

煩，所以煩惱相當的多，多到難以計數，這些煩惱能障涅槃的證得，故稱煩惱障。

 

21

                                                 
20 《成唯識論述記》卷 9，（T43,560b12-15）。 

 

21 參見：釋演培，＜成唯識論講記＞，《諦觀全集 18》，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1978，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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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一二八

三、所知障義 

「所知障」（jJeyAvaraNa）的內容是複雜的，不同於煩惱障有著明確的內容

與數目，因此如果想對所知障有較全面性的了解與掌握，除了闡明所知障義之

外，還必須了解所知障與八識、三性等的關係，還有與煩惱障的比較，才能對所

知障有更深的了解。因此本段將分別以一、所知障的內容，二、八識分別，三、

三性分別，四、比較二障體等四項說明，此分類乃參考新導本之分科。 

（一）、所知障的內容 

《成唯識論》卷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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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障者：謂執遍計所執實法，薩迦耶見而為上首，見疑無明愛恚慢等，

覆所知境無顛倒性能障菩提名所知障。22 

若以此文對照前煩惱障的定義，可列表如下 23

煩
惱
障 

： 

執
遍
計
所
執
實
我 

以
薩
迦
耶
見
為
上
首 

加
「
隨
煩
惱
」 

一
百
二
十
八
根
本
煩
惱 

不
善
（
現
行
） 

前
四
住
地 

天
台
：
見
思
惑
（
界
內
惑
） 

所
知
障 

執
遍
計
所
執
實
法 

以
薩
迦
耶
見
為
上
首 

加
「
隨
煩
惱
」 

見
、
疑
、
無
明
、
愛
、
恚
、
慢 

異
熟
無
記 

無
明
住
地
（
習
氣
） 

天
台

無
明
住
地

：
無
明
惑

（
界
外
惑

）

習
氣

：
塵
沙
惑

（
界
內
外
惑

）

 

表中天台宗內容是附加說明的此處不擬作進一步說明。依據上面的對照表逐

一說明，第二欄是說明煩惱障是我執，所知障是法執，而這法執的內容可參考第

三欄，所知障與煩惱障同是以薩迦耶見為首而生諸煩惱，也就是說引發有情執著

人我與法我的內容是相同的，關於薩迦耶見的內容在上文已有詳解，它是以有情

為出發對於根身的執著，是我見、我所見，雖說為我見、我所見，但它包含了有

情對於世間一切法的認識，透過眼等六根對於色等六境的認識，因此，薩迦耶見

所包含的是有情對於一切法的執取，若從此點出發就不難理解為何所知障的法執

也是以薩迦耶見為其執著內容的範疇。 

                                                 
22 C B E T A,  T 3 1 ,  n o .  1 5 8 5 ,  p .  4 8 ,  c 9 - 1 1。  
23 參考業師陳一標教授課外教學時所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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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欄中煩惱障以薩迦耶見為本生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彼等流諸隨煩惱，是

有明確地內容與數目的，而所知障只述以見等煩惱，而這見等相當於十根本煩

惱，有關所知障是否有明確的數目？看看《成唯識論述記》卷九的說法： 

見、疑、無明、愛、恚、慢等者，此出體性，此之頭數亦與煩惱障同，若

煩惱障俱，必有所知障故。然煩惱麤有多品類可易了知，二乘所斷，唯是

不善有覆性，故以數束顯。今此所知障細，下無多品類極難了知，唯菩薩

斷，亦是異熟無記所攝故不顯數。24

所知障的頭數與煩惱障同，此頭數可能就是引文中所說的見等根本十煩惱，

煩惱障粗品類多少可以了知，反之所知障微細難以了知其數。什麼是所知障呢？

若就障礙的功能而言，它是能覆所知境無顛倒性，所知境是指有為、無為的無顛

倒性，即真如理，由於此障覆此真如理，令智不能生起，能障菩提，所以名為所

知障，所知障之名是從對於障礙的對象得名的，為六離合釋中的依主釋，與煩惱

障的煩惱即障的以體彰名的持業釋不同。至此關於探討所知障內容的項目先暫告

一個段落，上表第五欄中的不善與異熟無記的部份與第三項三性分別有關，那時

再作討論。第六欄則只是說明五種住地與二障的關係，觀表即可明瞭。 

 

（二）、八識分別 

此項目將說明所知障與八識中何識能相應俱起，分為第八識與前七識兩類，

依於《成唯識論述記》25

1.所知障不與第八識俱起 

及業師陳一標教授課外教授《成唯識論述記》之內容，

作以下分科說明： 

所知障不與第八識俱起，原因有三： 

（1）第八識（異熟識）行相極為微細劣弱，而法執粗強；法執能熏，第八識不

能（第八識是所熏）。 

（2）第八識不與無明（癡）、慧（慧是五別境「欲、勝解、念、定、慧」的慧）

相應，第八識只會與五遍行心所「觸、作意、受、想、思」相應。法執是

必與別境慧及無明相應的，慧是能計度，無明是迷暗不認識的，強勝的法

執與此相應。因此阿賴耶識不會有無明及慧當然就不會有所知障。 

                                                 
24 《成唯識論述記》卷九，CBETA, T43, no. 1830, p. 560, c1-6。 
25 參閱《成唯識論述記》卷九， (CBETA, T43, no. 1830, p. 560, c22-p. 561,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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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八識現行可以與法空智俱起，因此，第八識一定無法執，因為法空智就

是要滅法執的，若第八識有法執，法空智現起時，第八識應滅，（如第七識

有法執，當法空智生起時，此識即滅）。法空觀現起時有無漏心的現起，如

果無漏智慧現起的第一念時第八識就滅了，那麼入初地之後無第八識，無

漏種子則無處可熏，如何成佛呢？是故，第八阿賴耶識無法執。 

2.所知障與前七識相應俱起 

前七識中有煩惱障者皆有所知障，分佈情況，臚列於下： 

前七識 根本煩惱 隨煩惱 
第七識 四根本煩惱 26 八個大隨煩惱 27及別境慧 
第六識（有一切） 六個根本煩惱 28 一切的隨煩惱 29 
前五識 貪、瞋、癡 十個隨煩惱（二中隨，八個

大隨煩惱）30 

註：前五識無計度分別的作用，所以「法見、法疑、法慢」等三根本惑，以

及忿等十個小隨煩惱，這些由計度分別所生的都不會與前五識相應。此處所說的

無計度分別的作用的「無分別」，是指沒有因為邪友、邪師而得的，後天觀念形

成的分別，而是自己分別的一些諸惑。煩惱障與所知障都有分別與俱生兩種，這

邊所說的沒有計度分別所生之惑，就是指沒有分別煩惱障與所分別所知障。但是

必須注意的是，雖然前五識沒有分別二障但還是有見道所斷的惑（分別起者見道

斷；俱生起者修道斷），因為前五識的惑，不是自身的分別所起，是由意識的分

別所起的，因為意識的關係所以可能引起前五識的分別二障。 

（三）三性分別 

此項目將說明所知障與三性中何者相應，三性是指善、惡、無記，所知障唯

與「不善、無記」二性相應，不與善相應。對於所知障唯與「不善、無記」二性

相應，有如下說明： 

1.∵法執必有無明與之相應俱起而無明不通善。 

                                                 
26 我癡、我見、我慢、我愛。 
27 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舉、失念、不正知、散亂。 
28 貪、瞋、癡、慢、疑、惡見。 
29大隨煩惱：不信、懈怠、放逸、惛沈、掉舉、失念、不正知、散亂。 
中隨煩惱：無慚、無愧。 
小隨煩惱：忿、恨、惱、覆、誑、諂、憍、害、嫉、慳。 

30 參見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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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障不與善相應俱起，唯與不善、無記相應。 
（法執有癡，善心有無癡，沒有癡與它相應。癡與無癡定不相應，故法執

不與善相應。） 
2.不善與無記乃依三界分別： 

欲界：此界煩惱能生惡行是不善。 
色界、無色界：此二界的煩惱是有覆無記。 

3.所知障屬異熟無記 

無記有有覆無記與無覆無記，有覆指其性染污，能障聖道，此聖道指阿羅漢

道。無覆無記不障聲聞道，但障菩提道，就聲聞道而言為不染但就菩提道為染。

無覆無記又有四種，異熟無記、威儀無記、工巧無記、通果無記，所知障是無覆

無記當中的異熟無記，因為其餘三種勢力薄弱不能覆所知，不障菩提。異熟無記

又分生異熟與異熟生，所知障屬異熟生的部分，因為異熟生的勢力強厚可以通作

意所生，還有計度所起的，能夠覆所知，能夠障菩提 31

無記
有覆無記

無覆無記ü
異熟無記（異熟生心）ü
威儀無記（威儀心路）
工巧無記（工巧處心）
通果無記（能變化心）

生異熟

異熟生ü

。為了便於閱覽列表如下

（處代表所知障所屬）： 

 

（四）比較二障體 

此項將探討煩惱障體與所知障體二者的關係，分為二個項目，第一是體之寬

狹，其二是體一體異的問題： 

1.體之寬狹 

此論的觀點認為所知障體寬，煩惱障體狹，因為有煩惱障定有所知障，有所

知障時不一定有煩惱障，又所知障為煩惱障之所依，因為粗、細煩惱都必依於法，

而煩惱障只是粗的煩惱。以表格呈現如下： 

煩惱障 狹 粗 依於所知障 
所知障 寬 粗＋細 為煩惱障所依 

 

                                                 
31《成唯識論述記》卷 9：「餘三無記勢力薄弱不能覆所知，不障菩提故。若異熟生勢力強厚，通

作意生計度所起，能覆所知障菩提故。」(CBETA, T43, no. 1830, p. 562, 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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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示意圖呈現則如下圖，圖 A 為所知障，圖 B 為煩惱障，圖 C 則是代表

具有二障時。大圈中有小黑點，表細煩惱，圖 B 大方格代表較粗的煩惱，當兩

個圈重疊時，同時具有粗細的煩惱，當斷了煩惱障時就如圖 A 只剩所知障的細

煩惱。 

所知障

煩惱障

B
A

 

C

 
2.二障體一 

煩惱障與所知障二者之體是一還是異？此論認為體是無異而用有別，就譬如

說一個識體可以取多種境一般，如色、聲、香、味、觸、法都可以取；又如同一

個眼識可以取粗色也可以取細色，取境的用可以多種。再者，二障之體是一而作

用有別，就三乘聖道有勝有劣，而二障的斷惑就有不同的情況，有的先斷煩惱障

有的先斷所知障，就斷惑的前後《成唯識論述記》32

（1）先斷煩惱障不斷所知障： 

提出四種情況： 

指二乘為求涅槃故，因為欲得涅槃只需斷煩惱障不用斷所知障。 

（2）先斷所知障不斷煩惱障： 

此項先斷所知障不斷煩惱障，是指從初地至十地中的住和出二心時的狀態

（菩薩十地各有「入、住、出」三心），此是著重在趣一切智，以成佛為目的。《述

記》中載：這是依種說，不是依粗重說的。33

隨眠之内亦有二種：一卽種子、二是麁重，隨一品纏薰發此二。其相云

何？染所熏發不發調柔性，無堪能性在異熟識，而非能生現纏之能，此

謂麁重不名種子。又彼識中染所熏發成自類性故，能生現行說名種子。

卽不調柔亦名麁重。 《如瑜伽》說：「云何麁重相？謂若略說，無所

這裏所說的種與粗種是指什麼呢？

隨眠可分成二類，一種是種子、二是粗重，此處的種與粗重應該是指這兩種。如

《二障義》中云： 

                                                 
32 CBETA, T43, no. 1830, p. 561, c15-p. 562, a2。 
33《成唯識論述記》卷 9：「此依種說。不依 麁重。趣一切智故。」(CBETA, T43, no. 1830, p. 561, 
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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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能不調柔相、是麁重相。此相有五，一現重相、二剛強相、三障礙相、

四怯劣相、五不自在轉無堪能相。由有此相，順，雜染品，違 淸淨品。」34

是說麁重隨眠、而非種子隨眠。35

種子與粗重的分別在於種子能生現行，而粗重則猶如不具能力的種子，只具

有障礙相，不能生現纏之能，也就是不能現行、現起，勢力較弱。纏為現行、現

起，由來為何？約纏與隨眠二者分別的話，纏為現行、現起，隨眠為種子未斷未

害名之，如《瑜伽師地論》卷五八云： 

 

本隨二惑，略二緣故染惱有情，一由纏故、二隨眠故。現行、現起煩惱

名纏；即此種子未斷、未害，名曰隨眠亦名麁重，又不覺位名曰隨眠，

若在覺位說名為纏。36

根據以上的推論，此項所指的從初地至十地的住、出二心時的先斷所知障不

斷煩惱障，是針對種子說不是依粗重說，種子勢力較強，粗重勢力較弱。此處所

說的依種說，不依粗重說，可能是強調先斷所知障中易於起現行的種子，為了成

就菩提道這是重要的，所以說「趣一切智故」。雖說先斷所知障不斷煩惱障，這

只偏重說，因為煩惱障依於所知障，所知障斷煩惱障也必隨之斷，因此，應該說

這是著重在菩薩行者的用心上說，他們的目標是成佛，斷所知障對他們來說是重

要的。 

 

（3）亦斷煩惱、所知二障： 

是指入初地及金剛心菩薩，此是依種子說，若依粗重說則十地皆是二障同

斷，為得阿羅漢及佛果，所以必須雙斷。37

（4）二障俱不斷： 

金剛心菩薩是指得金剛喻定的菩薩，

此為十地滿心之定，已斷二障是毋庸置疑的，而入初地為何亦說斷煩惱、所知二

障，應是指部份斷而非全體斷。 

指異生，就是指凡夫眾生，是二障皆具的。 

四、伏斷位次 

                                                 
34《瑜伽師地論》卷 64，(CBETA, T30, no. 1579, p. 657, a19-23)。 
35 元曉大師，《國譯元曉聖師全書(六)》〈二障義〉，大韓：第一文化社，1989，pp.382-383。 
36 CBETA, T30, no. 1579, p. 623, a20-24。參考自元曉大師，《國譯元曉聖師全書（六）》〈二障義〉，

大韓：第一文化社，1989，pp.380-381。 
37《成唯識論述記》卷 9：「或有亦斷煩惱、所知二障，謂入初地、金剛心菩薩，此依種說，若依

麁重十地皆得。得二果故，故須雙斷。」(CBETA, T43, no. 1830, p. 561, c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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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二障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後，進一步則必須探討二障斷伏位次，因為

斷二障成佛道是本論的旨趣。本節分為兩大二項，第一個部分是以大乘為中心討

論菩薩十地之二障的斷住位次，第二部再進行大小乘的比較。 

（一）、明「與六、七俱之二障」伏斷次第 

依護法之主張俱生與分別 38

煩惱障中，見所斷種，於極喜地見道初斷，彼障現起，地前已伏；修所斷

種，金剛喻定現在前時一切頓斷，彼障現起，地前漸伏，初地以上能頓伏

盡令永不行如阿羅漢，由故意力，前七地中雖暫現起而不為失，八地以上

畢竟不行。

的我、法二執唯第六識與第七識俱（因本文以《成

唯識論》為主故採護法立場），與二識相應的分別、俱生煩惱障於何地斷？與二

識相應的分別、俱生所知障又於何地斷？此為文下所探討的內容。先明煩惱障的

部分《成唯識論》卷十云： 

39

解明上文，煩惱障的種子在見道位也就是初地時斷，煩惱障的現行則是在地

前漸伏，到了初地以上就能頓伏盡，如證得阿羅漢的聖者一樣永遠不現行，但菩

薩為度眾生的需要而故意現行，直到第八地就畢竟不能現行了。這裏所說煩惱障

的見所斷種所指的應該是分別煩惱障種，而修所斷種則是俱生煩惱障種；如《成

唯識論集解》卷十云： 

 

問：煩惱種現何位伏斷？ 

答：若是分別煩惱種子，在初地真見道時剎那頓斷，若是分別煩惱現行，

資糧加行漸漸降伏，若是俱生煩惱種子，等覺位中金剛喻定現在前時一切

頓斷，若是俱生煩惱現行亦從加行位中漸漸降伏，自登初地，以至八地伏

盡不行。40

分別煩惱障的種子在菩薩入初地頓斷，分別煩惱障現行則在地前的加行位伏

斷；俱生煩惱障的種子在金剛喻定現前時一切頓斷，俱生煩惱障現行登初地即伏

斷，但在八地前菩薩為度眾生以故意力還可現行。若與上文比對則可發現此處的

分別煩惱障種即是見所斷種，俱生煩惱障種則是修所斷煩惱障種，現行則以此類

推。 

 

已略說分別、俱生之煩惱障種現斷伏的情況，但是這兩種煩惱障第六、第七

識皆有，那麼第六識與第七識相應的兩種煩惱障種、現的斷伏情形又是如何呢？

                                                 
38 我執與法執兩者都有分別與俱生二種，即分別煩惱障，俱生煩惱障；分別所知障，俱生所知障。

分別指後天受邪師、邪教之熏染，俱生指與生所俱之我、法二執。 
39 C B E T A,  T 3 1 ,  n o .  1 5 8 5 ,  p .  5 4 ,  a 6 - 1 1。  
40 CBETA, X50, no. 821, p. 815, b14-19 // Z 1:81, p. 309, c12-17 // R81, p. 618, a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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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七識相應的煩惱障只有俱生一類因為分別煩惱障是由外來邪師、邪教而得，

而第七識取第八識之見分為本質，所以第七識的能緣之心是依八識而起，不直接

緣外境，所以前面所說的分別煩惱障種、現的斷伏皆是指第六識。現在就只剩下

俱生煩惱障種、現的問題了。《八識規矩直解》卷一云： 

此第七末那無始妄執我法直行，菩薩初歡喜地，第六意識入二空觀，斷盡

分別二執種子，亦伏俱生二執現行，此第七識方初得與平等性智相應，然

由俱生我執未斷，所以出觀之後仍復執我，直入八地無功用行，方不復起

現行我執也。41

文中明示菩薩初歡喜地時第六意識入二空觀，斷盡了分別二執的種子，也降

伏了俱生二執現行，而第七識才開始與平等性智相應，因為俱生我執未斷的緣

故，所以出觀之後仍會執我，必須到八地的無功用行才不起俱生煩惱障現行。這

樣的說法與演培法師《成唯識論講記》中的略表所示相同

 

42；井上玄真《唯識三

十論講話》中的圖表也與此相符 43，又此書明言初地以上菩薩俱生煩惱雖未能斷

盡，但是緣這阿賴耶識是不會起分別的我見、我愛等是可斷言是 44

前六識相應

第七識相應

分別

俱生

種子

現行

種子

現行

俱生

種子

現行

地前伏

初地斷

初地伏

金剛無間道斷

初地至八地前伏但由故意力可暫現起
八地以上永伏

金剛無間道斷

煩惱障

。綜合上論第

六識相應的俱生煩惱現行在初即已頓伏不起，而與第七識相應的俱生煩惱現行則

必須到八地才能永伏。而俱生煩惱障種子無論在六識或七識都必須到金剛無間道

一頓斷這是一致的說法。上文長篇大論地說了一長串，為了能讓人一目瞭然故製

表如下： 

 

已明煩惱障種現的斷伏情況，接下來是所知障種現斷伏的先後，相同的於六

識俱的所知障有分別與俱生兩種類型，與第七識俱的也只有俱生沒有分別，這個

問題前面已談過。那麼它們的現行分別在什麼階位斷伏呢？先從粗部的所知障種

現的斷伏著手，《成唯識論》卷十云： 

所知障中，見所斷種，於極喜地見道初斷，彼障現起地前已伏；修所斷種，

                                                 
41 CBETA, X55, no. 895, p. 437, c20-24 // Z 2:3, p. 309, a14-18 // R98, p. 617, a14-18。 
42 參見：釋演培，＜成唯識論講記＞，《諦觀全集 18》，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1978，p.262。 
43 參見：白湖旡言譯／井上玄真著，《唯識三十論講話》，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2003，p.122。 
44 同上，pp.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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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地中漸次斷滅，金剛喻定現在前時方永斷盡，彼障現起地前漸伏，乃

至十地方永伏盡。八地以上六識俱者，不復現行，無漏觀心及果相續能違

彼故。第七俱者，猶可現行，法空智果起位方伏。前五轉識設未轉依無漏

伏故障不現起。45

所知障的見所斷種子在初地斷，現行則在地前已伏；所知障的修所斷種子到

金剛喻定現前時斷盡，修所斷的現行若是與六識俱者八地以上即伏而不現，與七

識俱者必須到十地則能伏盡。此中所知障的見所斷種現應該是指分別所知障的種

子與現行，修所斷的種現則是指俱生所知障的種子與現行，如《成唯識論集解》

卷十云： 

 

問：所知種現，何位伏斷？ 

答：若是分別所知種子，亦在初地真見道時，與煩惱種剎那頓斷；若是分

別所知現行亦在資糧加行位中漸漸降伏。若是俱生所知種子，於十地中漸

次斷滅，直至等覺位中金剛喻定現在前時一剎那中方永斷盡；若是俱生所

知現行，亦在資糧加行位中漸漸降伏，直至十地方永斷盡。46

從前後文的對照不難發現此文是上引文的註解，因此分別所知障種子與現行

應該就是指上文的見所斷種現；俱生所知障種子與現行則是指上文的修所斷種

現。那麼綜合上論可製如下略表： 

 

前六識相應

第七識相應

分別

俱生

種子

現行

種子

現行

俱生

種子

現行

地前伏

初地斷

八地伏

金剛無間道斷

十地伏

金剛無間道斷

所知障

 

                                                 
45 CBETA, T31, no. 1585, p. 54, a11-18。 
46 CBETA, X50, no. 821, p. 815, b22-c5 // Z 1:81, p. 309, d2-9 // R81, p. 618, 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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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將煩惱障與所知障兩組圖表合為一，但改以表格的方式呈現，希望藉此

能使讀者更能掌握斷伏之次第： 

代表符號：尚有△；伏盡但由故意力可暫現起▲；漸伏☆；永伏不現★；漸斷▽；

斷╳。 

註：在轉識的過程上，種子被壓制而不現行，名伏；種子被拔除，名斷。 

 
 
 

 

六識相應 第七識相應 
煩惱障 所知障 俱生 

煩惱障 
俱生 
所知障 分別 俱生 分別 俱生 

現

行 
種

子 
現

行 
種

子 
現

行 
種

子 
現

行 
種

子 
現

行 
種

子 
現

行 
種

子 
資糧位 三賢 ☆ △ ☆ △ ☆ △ ☆ △ ☆ △ ☆ △ 

加行位 
四加

行 
★ 

△ ☆ △ 
★ 

△ ☆ △ ☆ △ ☆ △ 

通達位 
(見道

位) 
初地 

╳ ★ 
△ 

╳ 
☆ ▽ ▲ △ ☆ △ 

修習位 
(修道

位) 

二地 △ ☆ ▽ ▲ △ ☆ △ 
三地 △ ☆ ▽ ▲ △ ☆ △ 
四地 △ ☆ ▽ ▲ △ ☆ △ 
五地 △ ☆ ▽ ▲ △ ☆ △ 
六地 △ ☆ ▽ ▲ △ ☆ △ 
七地 △ ☆ ▽ ▲ △ ☆ △ 
八地 △ ★ ▽ ★ △ ☆ △ 
九地 △ ▽ △ ☆ △ 
十地 △ ▽ △ ★ △ 
金剛

喻定 
╳ ╳ ╳ ╳ 

究竟位 佛果 

表格最左一欄是唯識宗所立的菩薩修行的五個階位，左二欄是指地前與十地

也是菩薩的修行階次。從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與六識及七識俱的分別、俱生二障

種現的斷伏情形，空白處越多的表示越早被斷或伏，而最後斷的是延至最低端的

二障俱生種子，在此也說明了無論是前六識還是第七識的俱生煩惱障的種子也必

須到等覺位中的金剛喻定現前時才能一切頓斷。 

（二）大小乘斷二障種子之頓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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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大乘菩薩的斷伏位次，進一步必須瞭解菩薩與二乘在斷伏位次的差異，

前曾略述阿羅漢（包含聲聞、獨覺等二乘聖者）斷煩惱障得解脫，菩薩斷煩惱障

與所知障得菩提，也就是說阿羅漢果與佛果的斷障差異在於所知障是否斷除（這

是唯識宗的觀念），但是二乘與菩薩的斷障差異不僅止於所知障的是否斷除，在

煩惱障的斷伏漸頓也有所不同。下文將針對三乘斷煩惱障種漸頓差異以及菩薩斷

二障種漸頓的情況加以說明。 

1.三乘斷種漸頓 

（1）分別六、七識俱之斷二障種漸頓 

煩惱障與所知障種子有與六識俱者也有與第七識俱者，首先分別此二識俱者

的斷障漸頓。斷除與六識俱的二障種子有頓有漸，但是斷除與第七識俱的二障種

子唯有頓斷而沒有漸斷。因為第七識是任運內執第八識為實我實法而生起的，不

緣於外境所以沒有粗細品類的差別 47

第七識俱煩惱障種，三乘將得無學果時一剎那中三界頓斷。所知障種將成

佛時一剎那中一切頓斷，任運內起無麁細故。餘六識俱煩惱障種，……通

緣內外麁細境生品類差別有眾多故。

所以與第七識俱的二障種子都是頓斷的。相

對於此斷第六識俱的二障種子是有頓有漸的，因為第六識緣通內外，境有粗細，

品類差別也有很多，要於十地中分分別斷，粗者頓斷，細者漸除，緣外者頓斷，

緣內者漸除。如《成唯識論》卷十云： 

48

《成唯識論集解》卷十： 

 

問：何故第七所知障種，一時頓斷？六識所知障種，有頓漸斷？ 

答：以第七識任運內緣，境無麤細，類無差別，故得頓斷。此第六識，通

緣內外，境有麤細，類有差別，故麤者頓斷，細者漸除，緣外者頓斷，

緣內者漸除也。49

此是粗略的說明六、七識俱之斷障漸頓，下面將詳細說明三乘斷障漸頓的情

況。 

 

（2）三乘斷障漸頓 

                                                 
47 此中所說的沒有粗細是約七識中的煩惱來說的，如《成唯識論講記》云：「如約三界九地說，

地地有九品，成八十一品，此八十一品與非非想處地第六識中九品煩惱一類相似，所以說為沒有

粗細，實際是有粗細的，如斷善的邪見，雖說是一，但並不是沒有九品，所以成為能熏。」還提

到另一種說無粗細的因由：「所障相同，斷就沒有前後，以此名無粗細，但約九地相望，地地皆

有九品，並不是說九地所攝總是一品。」見於：釋演培，＜成唯識論講記＞，《諦觀全集 18》，
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1978，pp.254-255。 
48 CBETA, T31, no. 1585, p. 54, a22-b5。 
49 CBETA, X50, no. 821, p. 816, b3-8 // Z 1:81, p. 310, c1-6 // R81, p. 620,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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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說明與第七識俱的俱生二障種斷障的情形，俱生煩惱障種於三乘將證無

學果時一剎那中三界頓斷，也就是說二乘在證阿羅果的那一剎那時頓斷；而菩薩

的俱生煩惱障種在成佛時的那一剎那時頓斷。俱生所知障種菩薩於將成佛時一剎

那中一切頓斷，此俱生所知障種二乘無分。已明三乘中與七識俱之斷障漸頓製表

如下： 

七識相應

俱生煩惱障種

俱生所知障種

菩薩：成佛時頓斷

二乘：得無學果時頓斷

二乘：無分

菩薩：成佛時頓斷

 

次明三乘斷與六識俱的二障種之頓漸，分別煩惱障種者，三乘都於見道位

中，一切頓斷。俱生煩惱障種者二乘當中又分鈍根與利根兩種，鈍根二乘將三界

九地每一地有九品，預流果者斷欲界思惑，至第五品名不還向，斷第六品名一來

果，因為還有三品餘惑未斷，所以還要來人間。斷至八品，名不還向，斷盡九品，

名不還果，到此階段欲界惑即斷盡，不再來人間所以名為不還果。然後寄生在淨

居天繼續用功斷其餘八地的九品惑（八乘九有七十二品），斷至第七十一品惑時

名為阿羅漢向，斷盡最後一品則名阿羅漢果，根器較鈍的二乘是以這種漸次斷惑

的方式。 

利根二乘的行者，將三界九地的八十一品（九地各有九品）的修所斷惑，合

為一聚共有九品，也就是說九地中有九個上上品合為一聚而斷、九個上中品合為

一聚而斷，乃至九個下下品合為一聚而斷，如此就有九個九品各合為一聚而斷，

如此的斷法可從預流果直達無學果，超越了中間的二果與三果，如《大乘阿毘達

磨雜集論》卷十三云： 

預流補特伽羅，此有二種，一漸出離，二頓出離。漸出離者，如前廣說。

頓出離者，謂入諦現觀已，依止未至定發出世間道，頓斷三界一切煩惱，

品品別斷，唯立二果，謂預流果、阿羅漢果。品品別斷者，謂先頓斷欲、

色、無色界，修道所斷，上上品隨眠，如是乃至軟軟品。頓斷三界者，如

見道所斷，非如世間道界地漸次品品別斷，此義以何為證，如《指端經》

說：「諸所有色乃至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廣說乃至若遠若近，

總此一切略為一分、一團、一積、一聚。如是略已，應觀一切皆是無常，

一切皆苦。乃至廣說。」依如是觀，但可建立初後二果，由此二果如其次

第，永斷三界一切見修所斷煩惱，無餘所顯故，不立第二、第三兩果。由

此二果已見諦者，唯斷欲界修道所斷，有餘無餘所顯故。又依如是頓出離

者，如來於《分別經》中，預流果無間即建立阿羅漢果。如是補特伽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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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法或臨終時善辦聖旨，設不能辨由願力故，即以願力還生欲界，出無

佛世成獨勝果。設不辨者未能無餘離諸欲故，即以願力生欲界者，彼能速

證般涅槃故。50

從預流補特伽羅是見道位的初果聖者，如前所述有兩類，此處所云漸出離者

為鈍利二乘，所謂漸出離就好像前面所說的漸次斷惑而出離。頓出離者為利根二

乘，此利根預流補特伽羅入諦現觀後，依未至定所就是未到地定，發出世間道，

頓斷三界一切煩惱，品品別斷，從初果預流果直達阿羅漢果，只立此二果。而品

品別斷就如前面所說，三界九地八十一品修所斷惑九個上上品合為一聚，乃至九

個下下品合而一聚而斷，如引文中說上上品隨眠，如是乃至軟軟品。

 

51

此中還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利根預流補特伽羅必須依於未到地定中才能超越

(如引文「依止未至定發出世間道，頓斷三界一切煩惱)，不是依於四靜慮及三無

色定而超越的，為何不能依四靜慮及三無色定而超越呢？如《成唯識論述記》卷

十云： 

 

《指端經》、及《分別經》中說：「初果由加行心，能以三界九品同為一

品合為九品斷准超越，不還許依五地，此亦依三無色，斯有何過？然加行

心是色界，總緣三界故，無間道可起無色上地，如不還於五地有欲界斷對

治故，此亦應爾，應說此義理不違也，但非以下道能斷上惑，由意樂力別

故，應作四句 52（不爾！但以五地得第三果，無色於下無斷對治故），尚

不許九無間道入根本定得次第第三果，況預流者得四靜慮及三無色證超果

也，於修道中未得下斷惑道，不能起上斷惑道故，遊觀可爾。53

依《述記》所言，必須依於四道中的加行心才能頓超，因為加行心是色界，

而且總緣三界的緣故。無間道就不同了，雖然無間道可起無色上地，但不能以下

道來斷上品的惑，因為意樂力有別的緣故。又如文中說尚且不能以九無間道入根

本定而能次第得第三果，況且是預流者依四靜慮及三無色證超果呢！所以從預流

頓超至無學果，必須依於未至定方能頓超。 

 

行文至此，二乘行者斷障漸頓都已明白，還未交待的是菩薩行者六識俱的俱

生煩惱障種與分別、俱生所知障種斷障漸頓的情形。菩薩的俱生煩惱障種要到現

起金剛喻定的時候，一剎那中三界九地的煩惱一時頓斷。分別與俱生所知障種二

乘是無分的，菩薩行者的分別所知障種在初地時的初入心就頓斷一切見所斷種。

俱生所知障種於十地中漸次而斷，一直要到正起金剛喻定時的那一剎那方才斷

                                                 
50 CBETA, T31, no. 1606, p. 756, b8-29。 
51 參見：釋演培，＜成唯識論講記＞，《諦觀全集 14》，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1978，pp.253-257。 
52 《成唯識論（述記三種疏）．四》，台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1998，p.565。註：已下

十九字唐朝古本無。 
53 CBETA, T43, no. 1830, p. 590, c28-p. 591,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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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為何七識俱者頓斷，六識俱者有漸斷，在前面第一分別六、七識俱之斷二障

種漸頓障種之漸頓的項目已有說明。綜合上述再將與六識相應的部分製略表如

下： 

六識相應

煩惱障種

所知障種

菩薩：成佛時頓斷

二乘

二乘：無分

菩薩

俱生

分別

分別：初地頓斷

俱生：十地漸斷，起金剛喻定時斷盡。

利根：三界九地合為一聚，九品別斷；
　　　唯立預流、阿羅漢二果。

鈍根：三界九地，一一漸次九品別斷。

二乘

菩薩
見道位頓斷

2.三乘斷障用功差別 

（1）二乘之斷障用功差別 

相對於菩薩而言聲聞、緣覺的根器較鈍，在漸斷障的時候必須各別生起無間

道、解脫道、加行道、勝進道等四道，如《成唯識論》卷十云：「二乘根鈍，漸

斷障時，必各別起無間、解脫，加行、勝進或別或總。」54

先明四道為何？所謂四道是指修道必經的四個過程，其順序是加行道、無間

道、解脫道、勝進道。第一個加行道是為了進入下一個斷惑的無間道所做的事前

功課，所做的項目為戒定慧三學；無間道是斷惑的道也是直接通往解脫的道，也

因此稱為無間道；解脫道顧名思義是得解脫而證真的道，是緊接著無間道後生起

的一念正智；勝進道是指解脫道之後，再增進定、慧力，修其餘殊勝之行完成證

悟的階段。

無間道是斷惑的道，

解脫道是證真的道，先斷惑後才能證真，而先無間道後解脫道是各別起的，這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加行道與勝進道的或總或別是什麼意思呢？ 

55

方便道者，謂由此道能捨煩惱。所以者何？由正修如是道時，能漸捨離各

別上品等煩惱所生品類麁重一分，漸得轉依，是名修道中方便道。 

如《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九對於四道的描述： 

                                                 
54 CBETA, T31, no. 1585, p. 54, b5-6。 
55 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四)》pp.1557.2- 1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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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道者，謂由此道無間永斷煩惱令無所餘。所以者何？由此道無間能永

除遣此品煩惱所生品類麁重令無有餘，又轉麁重依得無麁重，是名修道中

無間道。 

解脫道者，謂由此道證斷煩惱所得解脫。所以者何？由此道能證煩惱永斷

所得轉依故。 

勝進道者，謂為斷餘品煩惱所有方便、無間、解脫道，是名勝進道。所以

者何？為斷此品後餘煩惱所有方便、無間、解脫道，望此品是勝進故名勝

進道。」56

此中所說的方便道就是加行道。必須再加強說明的是，勝進道的階段是斷餘

品煩惱，也就是斷前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所未斷除的剩餘煩惱。瞭解四道內

容後，那麼所謂的「加行、勝進，或別、或總」是什麼意思呢？窺基大師《成唯

識論述記》卷十對此的說明為： 

 

二乘加行、勝進可有別別起九品為九品加行及勝進者。或但一加行及但一

勝進，故加行、勝進二道總別不決定也。57

《成唯識論疏義演》卷十三註解為： 

 

二乘加行勝進至加行及勝進者此明加行勝進必各別起如起一品加行已即

起無間斷一品惑斷惑已即起解脫及起一勝進即出離出觀經少時又更入起

加行次起無間斷一品惑已次起解脫次起勝進餘品准知斷地地九品惑明即

起九加行九無間九解脫九勝進也。 

此即約加行勝進或總也如一入出觀斷五品惑時即先起一加行道次起無間

道斷一品惑次起解脫證滅又次起一無間斷第二品惑次起解脫道證滅如是

乃至斷五品惑已來後唯起一勝進道即起五無間五解脫一加行一勝進餘斷

四品或三品等准知故加行勝進總別不決定也 58

此文是說明二乘加行、勝進或總或別並不一定，四道中的無間與解脫道一定

是各別起，但是加行道與勝進道就不一定。前一段是說二乘四道各別起，第二段

是加行、勝進總起。加行、勝進各別起的意思是，起一品加行道後就要起無間道

斷一品惑，斷惑後再起解脫道，之後起一勝進道，完成這四道一輪後出觀，然後

再從加行、無間、解脫、勝進次第而入。以這樣的方式操作三界九地

 

59的九品惑 60

                                                 
56 CBETA, T31, no. 1606, p. 737, c17-p. 738, a1。 

，

57 CBETA, T43, no. 1830, p. 591, a29-b3。 
58 CBETA, X49, no. 815, p. 881, a14-b2 // Z 1:79, p. 404, b18-c12 // R79, p. 807, b18-p. 808, a12。 
59 三界九地：即欲界，五趣雜居地；色界四禪天，離生喜樂地、定生喜樂地、離喜妙樂地、捨念

清淨地；無色界四無色天，空無邊處地、識無邊處地、無所有處地、非想非非想處地。 
60九品惑：對於「惑」的九種分類。即將貪、瞋、慢、無明等四種修惑（迷事之惑），就其粗細而

分上、中、下等九品。(《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二)》p.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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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有九加行、九無間、九解脫、九勝進。 

其次明總，此處的總是指加行與勝進不一定每一品都起，可以是起一加行道

後無間道斷一品惑，解脫道證真，而後又起無間斷惑二品惑然後起解脫道證真，

如是斷惑證真次第交替，或斷三品或四品或五品，經過了斷惑應證真的階段後再

起一勝進道。也就是說一出入觀的前後為一加行道與一勝進道，而一出入觀中可

能斷證了三品、四品或五品不等，如此一來加行與勝進就不一定有九次了，所以

說加行、勝進二道總別不定。綜合上述二乘斷障因根器較菩薩為鈍所以無間道與

解脫道必須各別生起，而加行與勝進二道則看其用功的程度或總或別而有不同。 

（2）菩薩道之斷障漸次 

相對於二乘而言菩薩屬於利根者，在斷障漸次的階位上，不用像二乘那樣一

定要各別生起無間道與解脫道，前一品的解脫道可以同時成為後一品的無間道，

剎那剎那能斷惑證真。加行、無間、解脫、勝進等四道，剎那剎那，前後相望皆

容具有。如《成唯識論述記》卷十云： 

如初品無間至第二念即為解脫，此初品無間望第二念即為加行。此解脫道

望自第二品即為無間，望初為解脫，望後為加行。至第三無間道望第一為

勝進，與第二品為解脫，自品為無間，與第四為加行。第二無間望前即非

勝進，但是解脫。此是菩薩十地位中斷所知障時分品類排次斷法。若別別

斷一一別起。由能印證及能斷惑，復能容豫，復能欣求故具四道。不爾！

便無四義具足。61

文中的「初品無間至第二念即為解脫」中的第二念指二品。「第二無間望前

即非勝進，但是解脫」二品無間道望前一品只能是解脫道而不能作為勝進道，因

為勝進道必須依於解脫道之後。依上引文再進一步說明「前後相望皆容具有」，

如初品的無間道可以成為二品的解脫道，而這初品的無間道對於二品來說又可說

是加行道，初品的解脫道可作為二品的無間道。三品的無間道可作為二品的解脫

道，對一品來說可作為勝進道（勝進道必須依於解脫道之後才能生起，所以望二

品為解脫道而望一品為勝進道）。也就是說自品（三品）為無間道，對於前一品

（二品）則為解脫道，對於後一品（四品）而言則為加行道，以此類推一直斷至

九品。以這樣的說法如像是每一種道中包含多個功能，這就是菩薩利根的用功方

式。製圖如下以便閱覽（以三品無間道為例，三品的無間道同時作為二品的解脫

道、四品的加行道、一品的勝進道）： 

 

                                                 
61 CBETA, T43, no. 1830, p. 591, b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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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無間道解脫道 加行道

勝進道

五、結論 

綜合上述所歸納之結論可分為兩大項目，第一是關於二障之內容，其二是藉

由二障之探討所得出的佛與阿羅漢斷障差異。首先說明第一點二障義，關於煩惱

障與所知知障的內容在正文已作詳細的討論，在此想說明的是此二障的關係，於

文中曾提到二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為何這麼說呢？立足於唯識的觀點，有情

眾生緣取外境而生起相似於外境之相為相分，見分緣相分產生我、法二執。當我

們對於此產生實有我而執持不放則是我執，若產生實有法的概念時則是法執。說

二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其原因有二，第一我執必依於法執，如果沒有法執作為基

礎是不可能有我執的，法執都沒有了如何會有我這個概念的存在呢？所以第一點

是二者為能依與所依的關係。 

第二點是我、法二執不出於色、心，也就是蘊、處、界等三科，也就是說有

情眾生緣於外境所產生的遍計所執，所產生的妄執，就其所緣的範圍來說並沒有

誰寬誰狹的，但在細度與深度則有不同，法執既深且細，所以在斷了粗的煩惱障

之後還有細又深的所知障未斷。《成唯識論述記》中所說的所知障體寬煩惱障體

狹，那是就著有所知障不一定有煩惱障，而有煩惱障一定有所知障而說的，因為

我執必依於法執，在我執斷時還未斷的法執就是比較寬的部分。在正文中也提到

無論是我執還是法執都是以薩迦耶見為首而生諸煩惱障礙的，法執也不離此我見

為本而生起法執之障礙，因此，無論是我執還是法執皆由此出發。 

接著下來說明關於《成唯識論》中佛與阿羅漢斷障之差異，從此論明白的指

出二者的斷障差異在於所知障是否斷除，也就是說阿羅漢斷煩惱障，佛斷煩惱障

及所知障。菩薩行者在斷障的過程中，並不是先斷盡煩惱障再斷所知障，而是兩

者並行的斷，就與六識相應的分別二障種、現而言，在初地就已斷盡，但與七識

俱的俱生二障種都在金剛喻定時方才斷盡，可能是菩薩用心於成就佛果，因此專

注於治對所知障，觀能取、所取是空，也就是著重於法空的觀行，一但證得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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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證得我空。而俱生煩惱障現行要到第八地才永伏不現，在七地之前可由故意

力而暫現起，這應該是菩薩為了留惑潤生的緣故吧！  

就三乘斷障用功差別的部分，依《成唯識論》的觀點菩薩是利根，二乘是頓

根，也就是說，此論的觀點三乘的差異不只在發心的不同根性上也有利鈍的差

異，就斷障用功上的差別來說，二乘在四加行道上的無間道與解脫道必須各別生

起，而加行道與勝進道則要看行者用功程度而定，較用功者不需每一品都起此二

道，慢者就必須一步一步地行，也就有九加行、九無間、九解脫、九勝進，循序

漸進。相對於二乘而言菩薩是利根者，不一定要各別生起無間道與解脫道，於四

加行道中剎那剎那前後相望皆容具有，這是菩薩利根的修法。 

關於三乘斷障差別的內容，大乘三系觀點並不完全相同，本文先嘗試探討以

唯識系為主的《成唯識論》之觀點，希望未來能針對此一課題作三系的比較，更

進一步探討從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關於此課題的思想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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